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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泰达证字[2021]第 064 号 

 

致：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规定，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潘平、刘彦锦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就其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增

加临时提案、召集、召开过程、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相关文件或行为，现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的。  

2、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东大会资料已经公告。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距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达到 20日的通知期限。 

4、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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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案人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 

13.02%股份的股东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提出临时提

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有关规定，已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提名，拟增补罗雯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到本

届监事会届满。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拟增补张军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任期到本届董事会届满。 

 前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1年 3月 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 月 27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6、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7 日 9：45 时开始，在安徽省铜

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 9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

网络投票系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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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一致，其召集

人的资格、增加临时提案程序、公告及召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 名，代表股

份 165,519,130股，全部为有效表决权票。经查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 

2、出席现场会议的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信息有限公司的确认，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 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48,831,50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546%。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应为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如下：《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1）、《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3）、《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4）、《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5）、《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6）、《关于续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7）、《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8）、《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9）、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10）、《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11）、《关于增补监事的

议案》（12）、《罗雯婷》（12.0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13）、《张

军强 》（13.0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议案为（12）、（13）

本次股东大会在表决过程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及回避表决的关联

股东。前述议案的表决中，议案（4）、（7）、（8）、（9）、（10）、（11）、

（12）、（13）为须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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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提供了

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本

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公司根据统计后的表决结果, 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各项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其通知、增加临时提案、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